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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75/2021_2022__E6_B5_B7_

E5_8D_97_E7_9C_81_E4_c67_275503.htm 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

事劳动保障局,洋浦开发区管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根据今年全

省职称工作的统一部署，现就2007年度全省高级经济师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一、申报范围 凡在我

省各类企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管理（含企业人力资源管理）

工作，（含受聘在我省民营企业工作的流动人员，中央及外

省驻琼机构、省驻外分支机构工作的人员），可根据自己的

知识能力、技术水平、业绩成果，对照评审条件，自主申报

。二、申报条件 今年高级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、评审条

件按2006年修订后的条件执行（详见省人事劳动保障厅网页

）。申报人员的评审学历资历、任职年限计算时间截止

到2007年12月31日，业绩、成果、外语、计算机等级考试成

绩和继续教育的截止时间为2007年10月31日。外语、计算机

合格等级标准为B级，外语免考条件按《海南省人事劳动保障

厅关于完善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琼人劳保

专[2007]24号）执行。三、申报材料（一）申报人员填写《海

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一式二份，《个人综述材料》一

式三份，内容包括学历、资历、政治思想 、年度考核、身体

状况、外语和计算机成绩、继续教育、专业知识、专业能力

、业绩成果等十一个方面。（二）受聘在省内工作的流动人

员，应提供近三年年度考核材料，业绩考核应均为“称职”

或以上等次。（三）《个人综述材料》所列证书、任职资格



证书、聘书、著作、论文、科研成果和成果鉴定证明书及获

奖证书、外语、计算机合格证书与继续教育证明的复印件加

盖单位公章（上述原件经审核后退回）。（四）上述证明证

据均作为《个人综述材料》的附件，依序编好目录并装订成

册。四、材料审核（一）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要加强申报监督

和预审工作，对个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鉴定，对申

报人拟上报的所有申报材料在单位公示七个工作日，接受群

众监督，未经公示的不予受理。经公示和核实后的材料，单

位人事部门在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“基层公示结

果”栏中，应注明“经公示（公示期为××年××月至××

日），材料真实，同意上报”.做出的鉴定意见，应加盖印章

并送单位负责人签字。（二）申报材料的受理和核准工作由

我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负责。凡材料不全、填写不清楚、

不符合要求的，通知申报人在限定时间内补办，发现有弄虚

作假行为的，取消评审资格，两年内不予受理，并视其情节

轻重追究所在单位或有关人员责任。五、申报委托 省属企事

业单位直接报送材料，中央驻琼企事业单位报送材料，由其

主管部门出具委托函；人事档案在职介中心的，由该中心出

具委托函；在我省工作的流动人员由所在工作单位出具委托

函。六、时间安排 申报材料受理时间从2007年8月1日至10

月31日。七、收费标准 评审费按省财政厅、物价局（琼价费

字[1997]124号）标准执行，每人400元，由申报者个人支付。

八、其他 评审材料报送地址：省政府办公大楼五楼528房，联

系人：江丽、冯斌。电话：65338932。二○○七年七月十二

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